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上
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刊登之《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關於
以集中競價交易方式回購公司股份的進展公告》，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江西省南昌市，二零二四年五月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鄭高清先生、周少兵先生、高建民先生、
梁青先生及劉方雲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柳習科先生、朱星文
先生、王豐先生及李水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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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20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3 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150,000,000 元~300,000,000 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8,837,868 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26% 

累计已回购金额 217,139,858.08 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1.85 元/股~26.00 元/股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19 日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的资

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1.5 亿元，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3 个月，即从 2024 年 2 月 19 日至 2024 年

5 月 17 日。详情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登载的《江西铜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公告》。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2024 年 4 月 3 日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

A 股股份数量为 5,805,968 股，占公司当前 A 股总股本比例为 0.28%（占 A+H 股总

股本比例为 0.17%），购买的最高成交价为 26.00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3.81 元/



股，已支付总金额为 148,040,278.08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 A 股股份数量

为 8,837,868 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当前 A 股总股本的比例为 0.43%（占 A+H 股总

股本比例为 0.26%），购买的最高成交价为 26.00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1.85 元/

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217,139,858.08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

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7 日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三、 其他事项


